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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江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和債
權人的合法權益，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23

修訂）》（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9修訂）》（以下簡稱
「《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以下簡稱「《外商投資法》」）、《境內
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試行辦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25）》（以下簡稱「《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和其他有關規定，
制訂本章程。

第二條 公司係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發
起（有限責任公司整體變更）方式設立；在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取
得營業執照，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32100078126522XH。

第三條 公司於 2025年2月20日取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
證監會」）《關於江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上市及境內未上市股
份「全流通」備案通知書》，於2025年3月3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經批准發行境外上市股份不超過61,596,000

股，每股面值1元人民幣，全部為普通股。

第四條 公司註冊名稱

中文名稱：江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Jiangsu Horizon Chain Supermarket Company Limited

第五條 公司住所：揚州市江都區邵伯鎮工業集中區物流園；郵政編碼：22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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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3,563.9565萬元。

第七條 公司為永久存續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條 董事長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擔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經理辭任的，視為同時辭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
人辭任的，公司應當在法定代表人辭任之日起三十日內確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召開董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或變更公司董事長的，選舉或變更
後的董事長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變更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申請書由
變更後的法定代表人簽署。

第九條 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
的債務承擔責任。

第十條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為規範公司的組織與行為、公司與股
東、股東與股東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對公司、股東、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公司、股東、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之間涉及章程規定的糾紛，應當先行通過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通過訴訟等
方式解決。依據本章程，股東可以起訴其他股東，股東可以起訴公司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股東可以起訴公司，公司可以起訴股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第十一條 本章程所稱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及
財務負責人。

本章程所稱「總經理」即《公司法》所稱「經理」。

第十二條 公司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共產黨組織、開展黨的活動。
公司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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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營宗旨和範圍

第十三條 公司的經營宗旨：遵守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自主開展各項業務經
營，不斷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為廣大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實現股東權益和公司價值的最大化，創造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第十四條 經依法登記，公司的經營範圍：許可項目：食品銷售；道路貨物運
輸（不含危險貨物）；酒類經營（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審批結果為準）。一般項目：食品銷售（僅銷售
預包裝食品）；保健食品（預包裝）銷售；嬰幼兒配方乳粉及其他嬰幼兒配方食
品銷售；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銷售；食用農產品零售；農副產品銷售；食用
農產品初加工；穀物銷售；豆及薯類銷售；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加工、運輸、
貯藏及其他相關服務；新鮮蔬菜零售；新鮮水果零售；水產品零售；鮮肉零售；
鮮蛋零售；日用百貨銷售；日用品銷售；醫護人員防護用品零售；醫用口罩零
售；日用口罩（非醫用）銷售；衛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醫療用品銷售；個人衛生
用品銷售；第二類醫療器械銷售；消毒劑銷售（不含危險化學品）；辦公用品銷
售；辦公設備銷售；辦公設備耗材銷售；文具用品零售；電子產品銷售；電池銷
售；勞動保護用品銷售；母嬰用品銷售；金銀製品銷售；珠寶首飾零售；化妝品
零售；眼鏡銷售（不含隱形眼鏡）；服裝服飾零售；針紡織品銷售；鞋帽零售；箱
包銷售；皮革製品銷售；鐘錶銷售；玩具銷售；玩具、動漫及遊藝用品銷售；廚
具衛具及日用雜品零售；塑料製品銷售；橡膠製品銷售；戶外用品銷售；體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禮品花卉銷售；寵物銷售；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茶具銷售；
樂器零售；家居用品銷售；家用電器銷售；家用視聽設備銷售；音響設備銷售；
家用電器零配件銷售；製冷、空調設備銷售；自行車及零配件零售；電動自行
車銷售；汽車零配件零售；汽車裝飾用品銷售；摩托車及零配件零售；遊藝及
娛樂用品銷售；金屬材料銷售；金屬製品銷售；建築材料銷售；建築裝飾材料
銷售；家具銷售；家具零配件銷售；木材銷售；地板銷售；衛生陶瓷製品銷售；
燈具銷售；漁具銷售；電氣設備銷售；通訊設備銷售；通信設備銷售；五金產品
零售；照明器具銷售；衛生潔具銷售；電線、電纜經營；雨棚銷售；消防器材銷
售；特種設備銷售；直飲水設備銷售；園藝產品銷售；舊貨銷售；棕製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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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製品銷售；化肥銷售；單用途商業預付卡代理銷售；互聯網銷售（除銷售需要
許可的商品）；食品互聯網銷售（僅銷售預包裝食品）；遊樂園服務；廣告設計、
代理；廣告製作；廣告發佈；打字複印；包裝服務；商務代理代辦服務；採購代
理服務；銷售代理；物業管理；專業保潔、清洗、消毒服務；居民日常生活服務；
外賣遞送服務；租賃服務（不含許可類租賃服務）；停車場服務（除依法須經批准
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限分支機構經營：食品生產；餐
飲服務；藥品零售；出版物零售；煙花爆竹零售；農藥零售；農作物種子經營。

第三章 股份

第一節 股份發行

第十五條 公司的股份採取記名股票的形式。

第十六條 公司股份的發行，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同種類的每一股
份應當具有同等權利。同次發行的同類別股票，每股的發行條件和價格應當相
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所認購的股份，每股應當支付相同價額。

第十七條 公司發行的面額股，以人民幣標明面值。

第十八條 公司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內資股。公司
向境外投資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外資股。外資股在境外上市的，
稱為境外上市外資股。

前款所稱外幣是指國家外匯主管部門認可的，可以用來向公司繳付股款的人
民幣以外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定貨幣。

公司內資股股東可以將其持有的境內非上市股份轉換為境外上市股份並在境
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惟須符合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及委託公司向中國
證監會辦理備案手續。所轉讓或經轉換的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交易，
應當遵守境外證券市場的監管程序、規則和要求。所轉讓的股份在境外證券交
易所上市及交易的情形，或者內資股轉換為外資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
及交易，不需要召開股東會或類別股股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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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行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資股，以及經中國證監會備案在香港上市
的內資股，簡稱為H股。H股指經批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以人民幣標明股票面
值，以港幣認購和進行交易的股票。

內資股股東和外資股股東同是普通股股東，享有同等權利，承擔同等義務。

第十九條 公司在任何時候均設置普通股包括內資股和外資股股份；公司根據
需要履行相關程序後，可以設置其他種類的股份。

第二十條 公司發起人的名稱、認購的股份數、出資方式和出資時間如下：

設立時認繳情況 設立時實繳資本 2009年4月24日實繳資本

發起人名稱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時間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江蘇宏信商貿股份
有限公司

6,160,000 貨幣、 352,956.344 2007.07.20 淨資產 – –

淨資產 5,807,043.656 2007.09.26 貨幣 – –

江都市供銷社系統
工會委員會

200,000 貨幣、 88,239.086 2007.07.20 淨資產 – –

淨資產 111,760.914 2007.09.26 貨幣 – –

高峰 4,000,000 貨幣 1,600,000 2007.09.26 貨幣 2,400,000 貨幣
張佳安 2,240,000 貨幣 510,000 2007.09.26 貨幣 1,730,000 貨幣
袁原 1,800,000 貨幣 600,000 2007.09.26 貨幣 1,200,000 貨幣
高玉平 1,00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950,000 貨幣
許世和 1,000,000 貨幣 420,000 2007.09.26 貨幣 580,000 貨幣
禹琴 1,000,000 貨幣 100,000 2007.09.26 貨幣 900,000 貨幣
印勤 900,000 貨幣 450,000 2007.09.26 貨幣 450,000 貨幣
李冬梅 80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750,000 貨幣
田秀琴 80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750,000 貨幣
常家泉 500,000 貨幣 110,000 2007.09.26 貨幣 390,000 貨幣
郭霞 500,000 貨幣 20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0 貨幣
詹明玉 480,000 貨幣 100,000 2007.09.26 貨幣 380,000 貨幣
胡慶華 440,000 貨幣 200,000 2007.09.26 貨幣 240,000 貨幣
夏忠林 430,000 貨幣 90,000 2007.09.26 貨幣 340,000 貨幣
冷月梅 40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350,000 貨幣
徐俊 380,000 貨幣 110,000 2007.09.26 貨幣 270,000 貨幣
張軍 360,000 貨幣 110,000 2007.09.26 貨幣 250,000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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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認繳情況 設立時實繳資本 2009年4月24日實繳資本

發起人名稱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時間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張有婷 340,000 貨幣 120,000 2007.09.26 貨幣 220,000 貨幣
蔣磊 300,000 貨幣 80,000 2007.09.26 貨幣 220,000 貨幣
毛紅霞 300,000 貨幣 26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李愛民 280,000 貨幣 150,000 2007.09.26 貨幣 130,000 貨幣
朱政 280,000 貨幣 150,000 2007.09.26 貨幣 130,000 貨幣
王敬松 270,000 貨幣 130,000 2007.09.26 貨幣 140,000 貨幣
吳潔 240,000 貨幣 160,000 2007.09.26 貨幣 80,000 貨幣
戴宏慶 180,000 貨幣 100,000 2007.09.26 貨幣 80,000 貨幣
管月琴 180,000 貨幣 15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梅平 180,000 貨幣 70,000 2007.09.26 貨幣 110,000 貨幣
嚴書琴 180,000 貨幣 110,000 2007.09.26 貨幣 70,000 貨幣
潘玲妹 160,000 貨幣 12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江顯月 150,000 貨幣 100,000 2007.09.26 貨幣 50,000 貨幣
李 倩 150,000 貨幣 60,000 2007.09.26 貨幣 90,000 貨幣
闞傳玲 140,000 貨幣 90,000 2007.09.26 貨幣 50,000 貨幣
徐青 140,000 貨幣 11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陸壽萍 13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90,000 貨幣
張光友 13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90,000 貨幣
滕琳 120,000 貨幣 70,000 2007.09.26 貨幣 50,000 貨幣
沈城 110,000 貨幣 60,000 2007.09.26 貨幣 50,000 貨幣
王金良 110,000 貨幣 60,000 2007.09.26 貨幣 50,000 貨幣
張玉 11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70,000 貨幣
趙興旺 11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60,000 貨幣
曹松雲 100,000 貨幣 100,000 2007.09.26 貨幣 – –

沈秀雲 100,000 貨幣 20,000 2007.09.26 貨幣 80,000 貨幣
徐方定 100,000 貨幣 80,000 2007.09.26 貨幣 20,000 貨幣
姚新華 9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朱軍 90,000 貨幣 6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黃偉勇 8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全愛軍 8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湯滿江 80,000 貨幣 7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朱清 80,000 貨幣 80,000 2007.09.26 貨幣 – –

朱愛珍 8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趙秀琴 7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步春女 60,000 貨幣 60,000 2007.09.26 貨幣 – –

沈志艮 6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30,000 貨幣
史晨林 60,000 貨幣 15,000 2007.09.26 貨幣 45,000 貨幣
張小秋 6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李春嵐 5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 9 –

設立時認繳情況 設立時實繳資本 2009年4月24日實繳資本

發起人名稱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時間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倪華 50,000 貨幣 50,000 2007.09.26 貨幣 – –

全海珍 5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施霞 5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汪穎 5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朱海榮 5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40,000 貨幣
胡迎春 4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 –

徐春玲 4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許世強 40,000 貨幣 40,000 2007.09.26 貨幣 – –

高潔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顧海軍 3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20,000 貨幣
黃海燕 3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25,000 貨幣
季清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李斌 3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20,000 貨幣
李春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李霞 30,000 貨幣 2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孫莉 3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20,000 貨幣
王春林 3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20,000 貨幣
夏桂芬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張愛平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朱銀山 30,000 貨幣 30,000 2007.09.26 貨幣 – –

仇春雲 2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15,000 貨幣
胡俊 20,000 貨幣 20,000 2007.09.26 貨幣 – –

孫文萍 2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王霞 20,000 貨幣 20,000 2007.09.26 貨幣 – –

王元鶴 20,000 貨幣 20,000 2007.09.26 貨幣 – –

夏瑾 2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15,000 貨幣
向陽 2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張麗 2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張閩 2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10,000 貨幣
陳慧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高尚雲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韓娟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李文健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劉宗雲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冒玉紅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桑茂娟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沙里梅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沈莉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孫建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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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認繳情況 設立時實繳資本 2009年4月24日實繳資本

發起人名稱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時間 出資方式

認購的

股份數 出資方式

王萍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許娟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薛紅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姚敏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于梅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張學和 10,000 貨幣 10,000 2007.09.26 貨幣 – –

周繼紅 10,000 貨幣 5,000 2007.09.26 貨幣 5,000 貨幣
合計 30,000,000 – 15,000,000 – – 15,000,000 –

第二十一條 截至H股發行之前，公司股份總數為 160,684,910股，每股面值金額
1元人民幣，均為普通股。

第二十二條 公司或者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屬企業）不以贈與、墊資、
擔保、借款等形式，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財務資助，公
司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除外。

第二節 股份增減和回購

第二十三條 公司根據經營和發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
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經股東會分別作出決議，可以採用下列方式增加資本：

（一） 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股份；

（二） 向特定對象發行股份；

（三） 向現有股東派送紅股；

（四） 以公積金轉增股本；

（五）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以及中國證監會
批准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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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公司可以減少註冊資本。公司減少註冊資本，應當編製資產負債
表及財產清單。

公司應當自股東會作出減少註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三十
日內在報紙上或者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告。債權人自接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
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

公司減少註冊資本，應當按照股東出資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應減少出資額
或者股份，法律或本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公司減資後的註冊資本將不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額。

第二十五條 公司依照《公司法》相關規定彌補虧損後，仍有虧損的，可以減少
註冊資本彌補虧損。減少註冊資本彌補虧損的，公司不得向股東分配，也不得
免除股東繳納出資或者股款的義務。

依照前款規定減少註冊資本的，不適用本章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但應
當自股東會作出減少註冊資本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在報紙上或者國家企業信
用信息公示系統公告。

公司依照前兩款的規定減少註冊資本後，在法定公積金和任意公積金累計額
達到公司註冊資本百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潤。

第二十六條 違反《公司法》規定減少註冊資本的，股東應當退還其收到的資金，
減免股東出資的應當恢復原狀；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股東及負有責任的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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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減少公司註冊資本；

（二） 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併；

（三） 將股份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

（四） 股東因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購其
股份；

（五） 將股份用於轉換公司發行的可轉換為股票的公司債券；

（六） 公司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所必需。

第二十八條 公司收購本公司股份，可以通過公開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
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認可的其他方式進行，
並應遵守適用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
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
公司股份的，應當通過公開的集中交易方式進行。

第二十九條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
公司股份的，應當經股東會決議；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五）
項、第（六）項規定的情形收購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
會的授權，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如公司股票上市地證
券監管規則另有規定，在不違反《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試行辦法》及《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的前提下，從其規定。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收購本公司股份後，屬於第（一）項情形的，應
當自收購之日起10日內注銷；屬於第（二）項、第（四）項情形的，應當在6個月內
轉讓或者注銷；屬於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情形的，公司合計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百分之十，並應當在三年內轉
讓或者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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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公司發行的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司合併、質權
行使等原因持有公司股份的，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對應的表決權，並應當及時處
分相關公司股份。

第三節 股份轉讓

第三十條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轉讓。

所有H股的轉讓，皆應採用一般或普通格式或任何其他為董事會接受的格式的
書面轉讓文件（包括香港聯交所所不時規定的標準轉讓格式或過戶表格）；而該
轉讓文件僅可以採用手簽方式或者加蓋公司有效印章（如出讓方或受讓方為公
司）。如出讓方或受讓方為依照香港法律不時生效的有關條例所定義的認可結
算所或其代理人，轉讓文件可採用手簽或機印形式簽署。所有轉讓文件應置備
於公司法定地址或董事會不時指定的地址。

第三十一條 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份作為質權的標的。

第三十二條 公司公開發行股份前已發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向公司申報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變動情
況，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股份不得超過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
二十五；所持本公司同一類別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
讓。上述人員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股東對所
持公司股份有更長時間的轉讓限制承諾的，從其承諾。

第三十三條 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不包括依照香港法律不時生
效的有關條例所定義的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將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權性質的證券在買入後六個月內賣出，或者
在賣出後六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益歸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會將收回
其所得收益。但是，證券公司因購入包銷售後剩餘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以及有中國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 14 –

前款所稱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自然人股東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權性質
的證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賬戶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
具有股權性質的證券。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本條第一款規定執行的，股東有權要求董事會在三十日內
執行。公司董事會未在上述期限內執行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
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執行的，負有責任的董事依法承擔連帶
責任。

第四章 股東和股東會

第一節 股東

第三十四條 公司依據證券登記機構提供的憑證建立股東名冊，股東名冊是證
明股東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證據。股東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種類享有權利，承擔
義務；持有同一種類股份的股東，享有同等權利，承擔同種義務。

如公司設置優先股等類別股份，類別股份所附帶權利的變動須經持有附帶相
關權利類別股份的股東，以佔出席某類別股份股東會並有投票權修訂類別股
份權利的股東投票權至少三分之二的股東表決通過批准。

第三十五條 公司應當與證券登記機構簽訂股份保管協議，定期查詢主要股
東資料以及主要股東的持股變更（包括股權的出質）情況，及時掌握公司的股權
結構。公司召開股東會、分配股利、清算及從事其他需要確認股東身份的行為
時，由董事會或股東會召集人確定股權登記日，股權登記日收市後登記在冊的
股東為享有相關權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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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公司股東享有下列權利：

（一） 有權在股東會上發言及在股東會上投票，除非受《香港聯交所上市規
則》規定必須就個別事宜放棄投票權；

（二）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獲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三） 依法請求、召集、主持、參加或者委派股東代理人參加股東會，並行
使相應的表決權；

（四） 對公司的經營進行監督，提出建議或者質詢；

（五） 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及本章程的規定轉讓、贈與或質押其所持有的股
份；

（六） 查閱、複製本章程、股東名冊（公司可按照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
例》第632條同等條款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
會會議決議、財務會計報告，符合規定的股東可以查閱公司的會計帳
簿、會計憑證；

（七） 公司終止或清算時，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參加公司剩餘財產的分
配；

（八） 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決議持異議的股東，要求公司收購其
股份；

（九）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本章程
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三十七條 股東提出查閱、複製公司有關材料的，應當遵守《公司法》《證券法》
等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 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股東有權
請求人民法院認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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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本章程，
或者決議內容違反本章程的，股東有權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
民法院撤銷。但是，股東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或者表決方式僅有輕微瑕
疵，對決議未產生實質影響的除外。

未被通知參加股東會會議的股東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股東會決議作出之日起
六十日內，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自決議作出之日起一年內沒有行使撤銷權
的，撤銷權消滅。

董事會、股東等相關方對股東會決議的效力存在爭議的，應當及時向人民法院
提起訴訟。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銷決議等判決或者裁定前，相關方應當執行股東
會決議。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切實履行職責，確保公司正常運作。
人民法院對相關事項作出判決或者裁定的，公司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中
國證監會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充分說明
影響（如須），並在判決或者裁定生效後積極配合執行。涉及更正前期事項的，
將及時處理並履行相應信息披露義務。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不成立：

（一） 未召開股東會、董事會會議作出決議；

（二） 股東會、董事會會議未對決議事項進行表決；

（三） 出席會議的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未達到《公司法》或者本章程規定的
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

（四） 同意決議事項的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未達到《公司法》或者本章程規
定的人數或者所持表決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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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審計委員會成員以外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
律、行政法規或者本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連續一百八十日以上單
獨或合併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向人民
法院提起訴訟；審計委員會成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本章
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股東可以書面請求董事會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

審計委員會、董事會收到前款規定的股東書面請求後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
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
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前款規定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權益，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本條第一款規定的股東可以依照
前兩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公司全資子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
者本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全資子公司合法權益
造成損失的，連續一百八十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的股東，可以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前三款規定書面請求全資子公司的
監事或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四十一條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本章程的規定，損
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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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公司股東承擔下列義務：

（一） 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和本
章程；

（二） 依其所認購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繳納股款；

（三） 除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

（四） 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
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五） 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及本章程規定應當承
擔的其他義務。

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
責任。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
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第四十三條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決權股份的股東，將其持有的股份進
行質押的，應當自該事實發生當日，向公司作出書面報告。

第四十四條 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利
益。違反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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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和公司社會公眾股股東負有誠信義務。控
股股東應嚴格依法行使出資人的權利，控股股東不得利用利潤分配、資產重
組、對外投資、資金佔用、借款擔保等方式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合法
權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損害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利益。

第二節 股東會的一般規定

第四十五條 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選舉和更換董事，決定有關董事的報酬事項；

（二） 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三）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四） 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作出決議；

（五） 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

（六）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清算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

（七） 修改本章程；

（八） 對公司聘用、解聘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決議；

（九） 審議批准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擔保事項；

（十） 審議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
資產百分之三十的事項；

（十一） 審議批准變更募集資金用途事項；

（十二） 審議股權激勵計劃和員工持股計劃；

（十三） 審議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公
司章程規定應當由股東會決定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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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上述股東會的職權不得授權董事會或其他機構和個人
代為行使。除上述事項外，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相關法律法規
及監管規則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股東會可以授權或委託董事會及╱或董事會
授權人士辦理其授權或委託辦理的事項。

第四十六條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為，須經股東會審議通過：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
淨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二） 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百分之三十以
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三） 公司在一年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百分之三十
的擔保；

（四） 為資產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

（五） 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百分之十的擔保；

（六） 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

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中關於
對外擔保事項的審批權限、審議程序的規定的行為，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
承擔賠償責任，公司可以依法對其提起訴訟。

第四十七條 股東會分為年度股東會和臨時股東會。年度股東會每年召開一
次，應當於上一會計年度結束後的六個月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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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實發生之日起兩個月以內召開臨時
股東會：

（一） 董事人數不足《公司法》規定人數或公司章程所定人數的三分之二時；

（二） 公司未彌補的虧損達股本總額三分之一時；

（三）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請求時；

（四） 董事會認為必要時；

（五） 審計委員會提議召開時；

（六）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及公司章
程規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項所述的持股股數以股東提出書面請求日的持股數為準。

第四十九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的地點為公司住所地，或為會議通知中列明的
地點。股東會將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在保證股東會合法、有
效的前提下，按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
的規定，公司還可提供網絡、視頻、電話或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會提供便
利，包括允許股東利用科技以虛擬方式出席股東會，及提供網路形式的投票平
台等現代資訊技術手段實現股東電子方式投票表決。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
股東會的，視為出席。現場會議時間、地點的選擇應當便於股東參加。發出股
東會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股東會現場會議召開地點不得變更。確需變更的，
召集人應當在現場會議召開日前至少兩個工作日公告並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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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如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及公司股票
上市地其他證券監管規則明確要求公司召開股東會時需要律師見證並出具法
律意見，則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將聘請律師對以下問題出具法律意見並公告：

（一） 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規、本章程；

（二） 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召集人資格是否合法有效；

（三） 會議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 應本公司要求對其他有關問題出具的法律意見。

第三節 股東會的召集

第五十一條 股東會會議應由董事會負責召集。股東會通知的刊發應遵守相關
法律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經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過
半數同意，獨立非執行董事有權向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對獨立非執行
董事要求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提議，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
上市地證券上市規則和本章程的規定，在收到提議後十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
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書面反饋意見。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將在作出
董事會決議後的五日內發出召開股東會的通知；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
會的，將說明理由並公告。

第五十二條 審計委員會向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
董事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上市規則
和本章程的規定，在收到提案後十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
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將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五日內發出召開股
東會的通知，通知中對原提議的變更，應徵得審計委員會的同意。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或者在收到提案後十日內未作出反饋的，視為
董事會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東會會議職責，審計委員會可以自行召集
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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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董事會
請求召開臨時股東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董事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
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上市規則和本章程的規定，在收到請求後
十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五日內發出召開
股東會的通知，通知中對原請求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或者在收到請求後十日內未作出反饋的，單獨
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審計委員會提議召開臨時
股東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審計委員會提出請求。審計委員會應當根據法
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上市規則和本章程的規定，在收到請求後
十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審計委員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會的，應在收到請求五日內發出召開股東會的
通知，通知中對原提案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審計委員會未在規定期限內發出股東會通知的，視為審計委員會不召集和主
持股東會，連續九十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
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五十四條 審計委員會或股東決定自行召集股東會的，須書面通知董事會並
按適用的規定向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備案。

在股東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審計委員會或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會通知及股東會決議公告時，向公司股
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提交有關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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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對於審計委員會或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會，董事會和董事會秘書
將予配合。董事會應當提供股權登記日的股東名冊。

第五十六條 審計委員會或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會，會議所必需的費用由本公
司承擔。

第四節 股東會的提案與通知

第五十七條 提案的內容應當屬股東會職權範圍，有明確議題和具體決議事
項，並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的有關規定。

第五十八條 公司召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以及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
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公司提出提案。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會召開十日前
提出臨時提案並書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到提案後兩日內發出股東
會補充通知，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如根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
定股東會須因刊發股東會補充通知而延期的，股東會的召開應當按公司股票
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延期。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或根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外，召集人在
發出股東會通知後，不得修改股東會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規定的提案，股東會不得進行表決並作
出決議。

第五十九條 召集人將在年度股東會召開二十一日前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
各股東，臨時股東會將於會議召開十五日前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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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條 股東會的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會議期限；

（二） 提交會議審議的事項和提案；

（三） 以明顯的文字說明：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會，並可以書面委託代
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四） 有權出席股東會股東的股權登記日；

（五） 會務常設聯繫人姓名，電話號碼；

（六） 網絡或其他方式的表決時間及表決程序；

（七）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要求載明的其他
事項。

股東會通知和補充通知中應當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體內容。擬討
論的事項需要獨立董事發表意見的，發佈股東會通知或補充通知時將同時披
露獨立董事的意見及理由。

股東會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開始時間，不得早於現場股東會召開前一日下
午3:00，並不得遲於現場股東會召開當日上午9:30，其結束時間不得早於現場
股東會結束當日下午 3:00。

股權登記日與會議日期之間的間隔應當不多於七個工作日。股權登記日一旦
確認，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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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股東會擬討論董事選舉事項的，股東會通知中將充分披露董事候
選人的詳細資料，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 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專業背景、從業經驗、兼職等個人情況；

（二） 與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是否存在關聯關係；

（三） 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四） 是否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除採取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外，每位董事候選人應當以單項提案提出。

第六十二條 發出股東會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股東會不應延期或取消，股東
會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應取消。一旦出現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應當在原
定召開日前至少2個工作日說明原因。

第五節 股東會的召開

第六十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和其他召集人將採取必要措施，保證股東會的正常
秩序。對於干擾股東會、尋釁滋事和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行為，將採取措施加
以制止並及時報告有關部門查處。

第六十四條 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或其代理人，均有權出席股東
會。並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及本章程行使表決權。

股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會，也可以委託代理人代為出席和表決。

第六十五條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證件或證明；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代理人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證件、股東授權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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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東應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託的代理人出席會議。法定代表人
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身份證、能證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資格的有效證明；
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代理人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法人股東單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書面授權委託書。

非法人組織股東應由該組織負責人或者負責人的代理人出席會議。該組織負
責人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身份證、能證明其具有負責人資格的有效證明；
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代理人應出示本人身份證、該組織負責人依法出具的
書面授權委託書。

第六十六條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下列內
容：

（一） 委託人姓名或者名稱、持有公司股份的類別和數；

（二） 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稱；

（三） 股東的具體指示，包括對列入股東會議程的每一審議事項投贊成、反
對或棄權票的指示等；

（四） 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委託人為法人股東的，應加蓋法人單位印章。

第六十七條 委託書應當注明如果股東不作具體指示，股東代理人是否可以按
自己的意思表決。

第六十八條 代理投票授權委託書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的，授權簽署的授權
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應當經過公證。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和投
票代理委託書均需備置於公司住所或者召集會議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委託人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會、其他決策機構決議授權的人作
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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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股東為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該股東有權委任一名或數名代理人或公
司代表出席股東會及債權人會議，這些代理人或公司代表享有等同其他股東
享有的法定權利，包括發言及投票的權利。如果兩名或以上的人士獲得授權，
則授權委託書或授權書應載明每名該等人士經此授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和種
類。經此授權的人士可以代表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或其代理人）行使權利
（不用出示持股憑證，經公證的授權和╱或進一步的證據證明其正式授權），如
同該人士是公司的個人股東。

代理投票授權委託書至少應於該委託書委託表決的有關會議召開前二十四小
時，或者在指定表決時間前二十四小時，備置於公司住所或者召集會議的通知
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第六十九條 出席會議人員的會議登記冊由公司負責制作。會議登記冊載明參
加會議人員姓名（或單位名稱）、身份證號碼、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決
權的股份數額、被代理人姓名（或單位名稱）等事項。

第七十條 召集人和公司聘請的律師（如適用）將依據股東名冊共同對股東資格
的合法性進行驗證，並登記股東姓名（或名稱）及其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在
會議主持人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
數之前，會議登記應當終止。

第七十一條 股東會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應當列席並接受股東的質詢。

第七十二條 股東會由董事長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不履行職務時，由
副董事長主持。董事長和副董事長都不能履行職務時過半數董事共同推舉的
一名董事主持。

審計委員會自行召集的股東會，由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主持。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不能履行職務或不履行職務時，過半數的審計委員會成員共同推舉的一名審
計委員會成員主持。

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會，由召集人推舉代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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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會時，會議主持人違反本章程規定使股東會無法繼續進行的，經現場
出席股東會有表決權過半數的股東同意，股東會可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持人，
繼續開會。

第七十三條 公司制定股東會議事規則，詳細規定股東會的召開和表決程序，
包括通知、登記、提案的審議、投票、計票、表決結果的宣佈、會議決議的形成、
會議記錄及其簽署、公告等內容，以及股東會對董事會的授權原則，授權內容
應明確具體。股東會議事規則應作為章程的附件，由董事會擬定，股東會批准。

第七十四條 在年度股東會上，董事會應當就其過去一年的工作向股東會作出
報告。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也應當作出述職報告。

第七十五條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股東會上就股東的質詢和建議作出解釋和
說明。

第七十六條 會議主持人應當在表決前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
數及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持有
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以會議登記為準。

第七十七條 股東會應有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會議記錄記載以下內
容：

（一） 會議時間、地點、議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稱；

（二） 會議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會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姓名；

（三）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佔公司
股份總數的比例；

（四） 對每一提案的審議經過、發言要點和表決結果；

（五） 股東的質詢意見或建議以及相應的答覆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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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票人、監票人姓名；

（七） 本章程規定應當載入會議記錄的其他內容。

第七十八條 召集人應當保證會議記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出席或者列席
會議的董事、董事會秘書、召集人或其代表、會議主持人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
名。會議記錄應當與現場出席股東的簽名冊及代理出席的委託書及其他方式
表決情況的有效資料一併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十年。

第七十九條 召集人應當保證股東會連續舉行，直至形成最終決議。因不可抗
力等特殊原因導致股東會中止或不能作出決議的，應採取必要措施儘快恢復
召開股東會或直接終止本次股東會。並及時按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
規定或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進行公告及╱或報告。

第六節 股東會的表決和決議

第八十條 股東會決議分為普通決議和特別決議。

股東會作出普通決議，應當由出席股東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
的過半數通過。

股東會作出特別決議，應當由出席股東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八十一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 董事會擬定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事會成員的任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報告；

（五） 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及其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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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者本章程規
定應當以特別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八十二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

（二） 公司的分立、合併、解散和清算；

（三） 本章程的修改；

（四） 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或者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
經審計總資產百分之三十的；

（五） 股權激勵計劃；

（六） 發行公司債券；

（七） 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本章程規定的，以
及股東會以普通決議認定會對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需要以特別決
議通過的其他事項。

第八十三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行使表
決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在投票表決時，有兩票或者兩票以上的表決
權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不必把所有表決權全部投贊成票、反對票或者棄
權票。

股東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時，對中小投資者表決應當單獨
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及時公開披露。另外，公司必須允許持有發行人少數
權益的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在會議議程中加入議案。在一股一票的基準
下，為召開會議所必須取得的最低股東支持比例不得高於發行人股本（不包括
庫存股份）所附帶投票權的 10%。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不計入出席股東會有表決
權的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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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及《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若任何股東需就某決議事項放
棄表決權、或限制任何股東只能夠投票支持（或反對）某決議事項，若有任何違
反有關規定或限制的情況，由該等股東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數不得計算在內。

股東買入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違反《證券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的，該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買入後的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行使表決權，且
不計入出席股東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公司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決權股份的股東或者依
照法律、行政法規或者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徵
集股東投票權。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充分披露具體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相有償的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除法定條件外，公司不
得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四條 股東會審議有關關聯交易事項時，關聯股東不應當參與投票表
決，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不計入有效表決總數；股東會決議的公告應
當充分披露非關聯股東的表決情況。

有關聯關係的股東迴避和不參與投票表決的事項，由會議主持人在會議開始
時宣佈，會議需要關聯股東到會進行說明的，關聯股東有責任和義務到會如實
作出說明；股東會的決議應當充分披露非關聯股東的表決情況。

該關聯交易事項由出席會議的非關聯股東投票表決，過半數的有效表決權贊
成該關聯交易事項即為通過；如該交易事項屬特別決議範圍，應由三分之二以
上有效表決權通過。

股東會在審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人提供的擔保議案時，該股東或受
該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與該項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股東會的其他
股東所持表決權的半數以上通過。

如果適用的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另有規定的，從其
規定。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zQ2NTE%3D&languag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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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 除公司處於危機等特殊情況外，非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
司將不與董事、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以外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
要業務的管理交予該人負責的合同。

第八十六條 董事候選人名單以提案的方式提請股東會表決。

股東會就選舉董事進行表決時，根據本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會的決議，可以實
行累積投票制。

前款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人數
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董事會應當向股東公告候選
董事的簡歷和基本情況。

當公司單一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擁有權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及以上時，
應當採用累積投票制。

累積投票制的具體操作程序如下：

（一） 公司董事應分開選舉，分開投票；

（二） 選舉董事時，每位股東有權取得的選票數等於其所持有的股票數乘
以其有權選出的董事人數的乘積數，該票數只能投向該公司的董事
候選人，得票多者當選；

（三） 在候選人數多餘本章程規定的人數時，每位股東投票所選的董事的
人數不得超過本章程規定的人數，所投票數的總和不得超過股東有
權取得的選票數，否則該選票作廢；

（四） 股東會的監票人和唱票人必須認真核對上述情況，以保證累積投票
的公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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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 董事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董
事會提出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提名。董事會經徵求
被提名人意見並對其任職資格進行審查後，向股東會提出提案。

（二） 董事會、單獨或合併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一的股東有權提出
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提名。

第八十七條 除累積投票制外，股東會將對所有提案進行逐項表決，對同一事
項有不同提案的，將按提案提出的時間順序進行表決。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
因導致股東會中止或不能作出決議外，股東會將不會對提案進行擱置或不予
表決。

第八十八條 股東會審議提案時，不會對提案進行修改，否則，有關變更應當
被視為一個新的提案，不能在本次股東會上進行表決。

第八十九條 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場或其他表決方式中的一種。同一表決權
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第九十條 股東會採取記名方式投票表決。

第九十一條 股東會對提案進行表決前，應當推舉兩名股東代表參加計票和監
票。審議事項與股東有利害關係的，相關股東及代理人不得參加計票、監票。

股東會對提案進行表決時，應當由律師、股東代表共同負責計票、監票，並當
場公佈表決結果，決議的表決結果載入會議記錄。

通過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東或其代理人，有權通過相應的投票系統
查驗自己的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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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條 股東會現場結束時間不得早於網絡或其他方式，會議主持人應當
宣佈每一提案的表決情況和結果，並根據表決結果宣佈提案是否通過。

在正式公佈表決結果前，股東會所涉及的公司、計票人、監票人、主要股東、網
絡服務方等相關各方對表決情況均負有保密義務。

第九十三條 出席股東會的股東，應當對提交表決的提案發表以下意見之一：
同意、反對或棄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股票的名義持有人（如有），按照實際持有人意思表示進行申報的除外。

未填、錯填、字跡無法辨認的表決票、未投的表決票均視為投票人放棄表決權
利，其所持股份數的表決結果應計為「棄權」。

第九十四條 會議主持人如果對提交表決的決議結果有任何懷疑，可以對所投
票數組織點票；如果會議主持人未進行點票，出席會議的股東或者股東代理人
對會議主持人宣佈結果有異議的，有權在宣佈表決結果後立即要求點票，會議
主持人應當立即組織點票。

第九十五條 股東會決議應當根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
監管規則等規定及時公告，公告中應列明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
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表決方式、每項提案
的表決結果和通過的各項決議的詳細內容。

第九十六條 提案未獲通過，或者本次股東會變更前次股東會決議的，應當在
股東會決議中作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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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條 股東會通過有關董事選舉提案的，新任董事在股東會決議通過之
日或相關決議中所載的任命生效之日就任。

第九十八條 股東會通過有關派現、送股或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提案的，受限於
法律法規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公司將在股東會結束後
兩個月內實施具體方案。

第九十九條 任何登記在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或者任何要求將其姓名（名稱）登記
在股東名冊上的人，如果其股票（即「原股票」）遺失，可以向公司申請就該股份
（即「有關股份」）補發新股票。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遺失股票，申請補發的，可以依照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名
冊正本存放地的法律、證券交易場所規則或者其他有關規定處理。

第五章 董事會

第一節 董事

第一百條 公司董事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擔任公司的董事：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

（二） 因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被判處刑罰，或者因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五年，被宣
告緩刑的，自緩刑考驗期滿之日起未逾二年；

（三） 擔任破產清算的公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對該公司、企業
的破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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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因違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的公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
並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之日
起未逾三年；

（五） 個人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償被人民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六） 被中國證監會採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期限未滿的；

（七） 法律、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規定的其他內容。

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董事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任職期
間出現本條情形的，公司解除其職務。

第一百〇一條 董事由股東會選舉或更換，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可連選
連任。

股東會在遵守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將
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該董事依據任何合同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不受
此影響）。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
及時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
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董事可以由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兼任，但兼任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
人員職務的董事以及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總計不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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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二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對公司負有下列忠實
義務：

（一） 不得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佔公司的財產；

（二） 不得挪用公司資金；

（三） 不得將公司資產或者資金以其個人名義或者其他個人名義開立賬戶
存儲；

（四） 不得違反本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或董事會同意，將公司資金借貸
給他人或者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

（五） 不得違反本章程的規定或未經股東會同意，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
進行交易；

（六） 未經股東會同意，不得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或他人謀取本應屬於公
司的商業機會，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本公司同類的業務，但相關法
律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 不得接受與公司交易的佣金歸為己有；

（八）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 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利益；

（十）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忠實義務。

董事違反本條規定所得的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
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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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〇三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章程，對公司負有下列勤勉
義務：

（一） 應謹慎、認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賦予的權利，以保證公司的商業行為
符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各項經濟政策的要求，商業活動不
超過營業執照規定的業務範圍；

（二） 應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三） 及時了解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

（四） 應當對公司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認意見。保證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
實、準確、完整；

（五） 應當如實向審計委員會提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審計委員會
行使職權；

（六）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勤勉義務。

第一百〇四條 董事連續兩次未能親自出席，也不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會
議，視為不能履行職責，董事會應當建議股東會予以撤換。

第一百〇五條 董事可以在任期屆滿以前提出辭職。董事辭職應向董事會提交
書面辭職報告。董事會將在兩日內披露有關情況。

如因董事的辭職導致公司董事會低於法定最低人數時，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規定，履行董事職
務。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辭職自辭職報告送達董事會時生效。

在不違反公司上市地相關法律法規及監管規則的前提下，如董事會委任新董
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該被委任的董事應在其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周
年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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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
只任職至其獲委任後的首個股東周年大會為止，並於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如法例並無其他規定，則公司有權在股東會上以普通決議，在任何董事（包括
董事總經理或其他執行董事）任期屆滿前將其免任；但此類免任並不影響該董
事依據任何合約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

第一百〇六條 董事辭職生效或者任期屆滿，應向董事會辦妥所有移交手續，
其對公司和股東承擔的忠實義務，在任期結束後並不當然解除，在任期結束後
5年內或者有關協議約定的期限內仍然有效；其中所負有的保密義務在任期結
束或者辭職生效後持續有效，直至該秘密成為公開信息時為止。

第一百〇七條 未經本章程規定或者董事會的合法授權，任何董事不得以個人
名義代表公司或者董事會行事。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行事時，在第三方會合理地
認為該董事在代表公司或者董事會行事的情況下，該董事應當事先聲明其立
場和身份。

第一百〇八條 董事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本章程
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百〇九條 公司設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獨立於公司及公司
主要股東。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得在公司擔任除獨立非執行董事外的其他任何
職務。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按照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和公司股票上市地
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二節 董事會

第一百一十條 公司設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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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條 董事會由 12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一名，副董事長一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並應佔董事會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至少
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
財務管理專長。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當具備足夠的商業或專業經驗以勝任其職
責，以確保全體股東的利益獲得充分代表。至少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常居
於香港。

第一百一十二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會，並向股東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五）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六）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七） 在股東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
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交易、對外捐贈等事項；

（八）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九）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
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根據總經理的提名，決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等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
項；

（十）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 制訂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二）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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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向股東會提請聘請或更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

（十四） 聽取公司總經理的工作彙報並檢查總經理的工作；

（十五）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本章程
授予的其他職權。

公司董事會設立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合稱「專門委員會」），
並根據需要下設其他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依照本章程和董
事會授權履行職責，提案應當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
事組成，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佔多數並擔任
召集人，審計委員會的召集人為會計專業人士。董事會負責制定專門委員會工
作規程，規範專門委員會的運作。

超過股東會授權範圍的事項，應當提交股東會審議。

第一百一十三條 公司董事會應當就註冊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告出具的非標
準審計意見向股東會作出說明。

第一百一十四條 董事會制定董事會議事規則，以確保董事會落實股東會決
議，提高工作效率，保證科學決策。

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董事會的召開和表決程序。董事會議事規則應列入公司
章程或作為章程的附件，由董事會擬定，股東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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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五條 董事會應當確定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對外
擔保事項、委託理財、關聯交易等權限，建立嚴格的審查和決策程序；重大投
資項目應當組織有關專家、專業人員進行評審，並報股東會批准。董事會關於
公司購買或者出售資產、對外投資、資產抵押、對外擔保、委託理財、關聯交易
等事項的權限為：

（一） 對外投資（含委託理財、委託貸款等）：董事會可以行使公司最近一期
經審計淨資產的 30%以內的對外投資及其處置；

（二） 收購、出售資產：董事會可以行使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金額
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以內的事項；

（三） 對外擔保：審議批准本公司章程第四十六條規定的需由股東會審議
的擔保行為之外的其他擔保；公司對外擔保，必須經全體董事的三分
之二以上審議同意並做出決議；

（四） 關聯交易：審議批准公司與關聯法人發生的未達到股東會審議批准
標準的交易金額在 300萬元以上，且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
對值0.5%以上的關聯交易；審議批准公司與關聯自然人發生的未達到
股東會審議批准標準的交易金額在30萬元以上的關聯交易。

第一百一十六條 董事會設董事長 1名，副董事長 1名。董事長、副董事長由董
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

第一百一十七條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 主持股東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

（二） 督促、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執行；

（三）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一百一十八條 公司副董事長協助董事長工作，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
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長履行職務。副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
的，由過半數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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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條 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由董事長召集，於會議召開
十日以前書面通知全體董事。

第一百二十條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監事
會，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董事長應當自接到提議後十日內，召集和
主持董事會會議。

第一百二十一條 董事會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應於會議召開前五日以書面方
式通知全體董事。情況緊急，需要儘快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的，可以隨時通過
電話或者其他口頭方式發出會議通知，但召集人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

第一百二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日期和地點；

（二） 會議召開方式；

（三） 事由及議題；

（四） 發出通知的日期。

第一百二十三條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作出決
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

董事會決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

第一百二十四條 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關係的，不
得對該項決議行使表決權，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該董事會會議由
過半數的無關聯關係董事出席即可舉行，董事會會議所作決議須經無關聯關
係董事過半數通過。出席董事會的無關聯董事人數不足三人的，應將該事項提
交股東會審議。

第一百二十五條 董事會決議表決方式，既可採取投票方式，也可採取舉手方
式；但若有任何一名董事要求採取投票方式時，應當採取投票方式表決。臨時
董事會會議在保障董事充分表達意見且符合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
前提下，可以採用視頻、電話會議或其他同等效果的方式進行並作出決議，並
由參會董事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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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條 董事會會議，應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
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委託書中應載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項、授權
範圍和有效期限，並由委託人簽名或蓋章。代為出席會議的董事應當在授權範
圍內行使董事的權利。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會議，亦未委託代表出席的，視為放
棄在該次會議上的投票權。

第一百二十七條 董事會應當對會議所議事項的決定做成會議記錄，出席會議
的董事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

董事會會議記錄作為公司檔案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10年。

第一百二十八條 董事會會議記錄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和召集人姓名；

（二） 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託出席董事會的董事（代理人）姓名；

（三） 會議議程；

（四） 董事發言要點；

（五） 每一決議事項的表決方式和結果（表決結果應載明同意、反對或棄權
的票數）。

第一百二十九條 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行使《公司法》規定的監事會的職權。

第六章 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第一百三十條 公司設總經理一名，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據實際情況可設副總經理若干名，由總經理提名，董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以及財務負責人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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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一條 本章程第一百條關於不得擔任董事的情形，同時適用於高級
管理人員。

本章程第一百〇二條關於董事的忠實義務和第一百〇三條第（四）項、第（五）項、
第（六）項關於勤勉義務的規定，同時適用於高級管理人員。

第一百三十二條 在公司控股股東單位擔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行政職務的人員，
不得擔任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僅在公司領薪，不由控股股東代發薪水。

第一百三十三條 總經理每屆任期三年，總經理可以連聘連任。

第一百三十四條 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 主持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並向董事會報
告工作；

（二） 組織實施公司年度計劃和投資方案；

（三） 擬訂公司內部管理機構設置方案；

（四） 擬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 制訂公司的具體規章；

（六） 提請董事會聘任或解聘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

（七） 聘任或者解聘除應由董事會聘任或解聘以外的負責管理人員；

（八） 本章程或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總經理列席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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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條 總經理應制訂總經理工作細則，報董事會批准後實施。

第一百三十六條 總經理工作細則包括下列內容：

（一） 總經理會議召開的條件、程序和參加的人員；

（二） 總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各自具體的職責及其分工；

（三） 公司資金、資產運用，簽訂重大合同的權限，以及向董事會的報告制
度；

（四） 董事會認為必要的其他事項。

第一百三十七條 總經理可以在任期屆滿以前提出辭職。有關總經理辭職的具
體程序和辦法由總經理與公司之間的聘任合同規定。

第一百三十八條 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由總經理提
名，董事會聘任，協助總經理開展工作。

第一百三十九條 公司設董事會秘書，負責公司股東會和董事會會議的籌備、
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東資料管理、辦理信息披露等事宜。

董事會秘書應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章程的有關規定。

第一百四十條 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或本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百四十一條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忠實履行職務，維護公司和全體股東
的最大利益。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因未能忠實履行職務或違背誠信義務，給公司
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利益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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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財務會計制度、利潤分配和審計

第一節 財務會計制度

第一百四十二條 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部門的規定，制定公司
的財務會計制度。

第一百四十三條 公司會計年度採用公曆日曆年制，即每年公曆1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止為一會計年度。

公司在每一會計年度結束之日起四個月內披露年度報告，在每一會計年度上
半年結束之日起兩個月內披露中期報告。公司應當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
監管規則的規定報送、披露及╱或向股東呈交年度報告、中期報告、初步業績
公告等文件。

上述年度報告、中期報告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及公司股票上
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規定進行編製。

第一百四十四條 公司除法定的會計帳簿外，將不另立會計帳簿。公司的資產，
不以任何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

第一百四十五條 公司分配當年稅後利潤時，應當提取利潤的百分之十列入公
司法定公積金。公司法定公積金累計額為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積金不足以彌補以前年度虧損的，在依照前款規定提取法定公
積金之前，應當先用當年利潤彌補虧損。

公司從稅後利潤中提取法定公積金後，經股東會決議，還可以從稅後利潤中提
取任意公積金。

公司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後所餘稅後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本章程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參與分配利潤。



– 49 –

公司違反《公司法》和本章程規定向股東分配利潤的，股東應當將違反規定分配
的利潤退還公司；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股東及負有責任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須在香港為H股股東委任一名或以上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應當代有
關H股股東收取及保管公司就H股分配的股利及其他應付的款項，以待支付予
該等H股股東。公司委任的收款代理人應當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
券監管規則的要求。

第一百四十六條 公司的公積金用於彌補公司的虧損、擴大公司生產經營或者
轉為增加公司註冊資本。公積金彌補公司虧損，應當先使用任意公積金和法定
公積金；仍不能彌補的，可以按照規定使用資本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轉為增加註冊資本時，所留存的該項公積金將不少於轉增前公司
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一百四十七條 公司股東會對利潤分配方案作出決議後，受限於法律法規及
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規定，公司董事會須在股東會召開後兩個月
內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發事項。

第一百四十八條 公司可以採取現金或者股份方式分配股利，具體如下：

（一） 公司的利潤分配原則：公司實行同股同利的股份分配政策，股東依照
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獲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公司實施積
極的利潤分配政策，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並保持連續性和
穩定性。公司可以採取現金或者股票等方式而分配利潤，利潤分配不
得超過累計可分配利潤的範圍，不得損害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公司董
事會和股東會對利潤分配政策的決策和論證過程中應當充分考量獨
立非執行董事和公眾投資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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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的利潤分配總體形式：採取現金、股票或二者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股利。在公司具備現金分紅條件的情況下，公司可考慮優先採用現金
分紅進行利潤分配。

（三） 公司現金方式分紅的具體條件和比例：公司當年度實現盈利，在依法
彌補虧損、提取法定公積金、盈餘公積金後有可分配利潤的，則公司
可考慮進行現金分紅。

第二節 內部審計

第一百四十九條 公司實行內部審計制度，配備專職審計人員，對公司財務收
支和經濟活動進行內部審計監督。

第一百五十條 公司內部審計制度和審計人員的職責，應當經董事會批准後實
施。審計負責人向董事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第三節 會計師事務所的聘任

第一百五十一條 公司聘用符合《證券法》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規
定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會計報表審計、淨資產驗證及其他相關的諮詢服務等
業務，聘期一年，可以續聘。

第一百五十二條 公司聘用會計師事務所必須由股東會決定，董事會不得在股
東會決定前聘用會計師事務所。

第一百五十三條 公司保證向聘用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憑
證、會計帳簿、財務會計報告及其他會計資料，不得拒絕、隱匿、謊報。

第一百五十四條 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費用由股東會作出普通決議決定。

第一百五十五條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續聘會計師事務所時，提前十五天事先通
知會計師事務所，公司股東會就解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表決時，允許會計師事
務所陳述意見。

會計師事務所提出辭聘的，應當向股東會說明公司有無不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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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通知和公告

第一節 通知

第一百五十六條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形式發出：

（一） 以專人送出；

（二） 以郵件方式送出；

（三） 以公告方式進行；

（四）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進行；

（五） 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的前提下，以
在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指定的網站上發佈方式進行；

（六） 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或本章程規定的其他
形式。

就公司按照《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要求向股東提供和╱或派發公司通訊的方式
而言，在符合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等相關規定
的前提下，公司必須 (1)採用電子形式，向其證券的有關持有人發送或以其他方
式提供有關公司通訊，或 (2)通過公司的網站及香港聯交所網站登載有關公司
通訊（公司應在其網站注明其如何採用 (1)及╱或 (2)所述方式公佈公司通訊）。

公司的股東亦可以書面方式選擇以郵寄方式獲得上述公司通訊的印刷本。公
司通訊包括但不限於：通函、年報、中報、股東會通知，以及《香港聯交所上市
規則》中所列其他公司通訊。

本章程所述「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就向境內非上市股份股東發出的公告
或按有關規定及本章程須於中國境內發出的公告而言，是指在符合中國證監
會規定條件的媒體發佈；就向公司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東發出的公告或按有關
規定及本章程須於香港發出的公告而言，該公告必須按照《香港聯交所上市規
則》的規定或其他適用規例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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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七條 受限於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公司發出的通知，以
公告方式進行的，一經公告，視為所有相關人員收到通知。

第一百五十八條 公司召開股東會的會議通知，以公告方式進行。

第一百五十九條 公司召開董事會的會議通知，以專人送出、電子郵件方式、
電話、傳真等方式進行。

第一百六十條 公司通知以專人送出的，由被送達人在送達回執上簽名（或蓋
章），被送達人簽收日期為送達日期；公司通知以郵件寄出的，自交付郵局之日
起第五個工作日為送達日期；如果經電子郵件發送，則在有關通知被傳輸至收
件一方的上述電子郵箱時視為已送達（發件人應未收到退信通知）；公司通知以
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為送達日期。

第一百六十一條 因意外遺漏未向某有權得到通知的人送出會議通知或者該
等人沒有收到會議通知，會議及會議作出的決議並不因此無效。

第二節 公告

第一百六十二條 公司指定股票上年實地證券交易所認可的媒體╱網站刊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體。

第九章 合併、分立、增資、減資、解散和清算

第一節 合併、分立、增資和減資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合併可以採取吸收合併或者新設合併。

一個公司吸收其他公司為吸收合併，被吸收的公司解散。兩個以上公司合併設
立一個新的公司為新設合併，合併各方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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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四條 公司合併，應當由合併各方簽訂合併協議，並編製資產負債
表及財產清單。公司應當自作出合併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三十
日內在報紙上或者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告。

債權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
可以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

公司與其持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合併，被合併的公司不需經股東會決議，
本章程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及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另有規定的除外，
但應當通知其他股東，其他股東有權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或
者股份。

公司合併支付的價款不超過本公司淨資產百分之十的，可以不經股東會決議，
但本章程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及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另有規定的除外。

公司依照本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合併不經股東會決議的，應當經董事會決
議。

第一百六十五條 公司合併時，合併各方的債權、債務，由合併後存續的公司
或者新設的公司承繼。

第一百六十六條 公司分立，其財產作相應的分割。

公司分立，應當編製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單。公司應當自作出分立決議之日起
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三十日內在報紙上或者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公告。

第一百六十七條 公司分立前的債務由分立後的公司承擔連帶責任。但是，公
司在分立前與債權人就債務清償達成的書面協議另有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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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八條 公司需要減少註冊資本時，必須編製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
單。

公司應當自作出減少註冊資本決議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三十日內
在報紙上公告。債權人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30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內，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公司與其持股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合併。

公司減資後的註冊資本將不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額。

第一百六十九條 公司合併或者分立，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依法向公司
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公司解散的，應當依法辦理公司注銷登記；設立新公
司的，應當依法辦理公司設立登記。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應當依法向公司登記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第二節 解散和清算

第一百七十條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 本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本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

（二） 股東會決議解散；

（三） 因公司合併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 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或者被撤銷；

（五） 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
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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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一條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情形，且尚未
向股東分配財產的，可以通過修改本章程或者經股東會決議而存續。

依照前款規定修改本章程或者經股東會決議，須經出席股東會會議的股東所
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一百七十二條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
第（五）項規定而解散的，應當清算。董事為公司清算義務人，應當在解散事由
出現之日起十五日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清算組由董事組成，但股東會決
議另選他人的除外。清算義務人未及時履行清算義務，給公司或者債權人造成
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依照前款的規定應當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組進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組
後不清算的，利害關係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有關人員組成清算組進行清
算。

第一百七十三條 清算組在清算期間行使下列職權：

（一） 清理公司財產，分別編製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

（二） 通知、公告債權人；

（三） 處理與清算有關的公司未了結的業務；

（四） 清繳所欠稅款以及清算過程中產生的稅款；

（五） 清理債權、債務；

（六） 分配公司清償債務後的剩餘財產；

（七） 代表公司參與民事訴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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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四條 清算組應當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六十日內
在報紙上或者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告。債權人應當自接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向清算組申報其債權。

債權人申報債權，應當說明債權的有關事項，並提供證明材料。清算組應當對
債權進行登記。

在申報債權期間，清算組不得對債權人進行清償。

第一百七十五條 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編製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應
當制定清算方案，並報股東會或者人民法院確認。

公司財產在分別支付清算費用、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繳
納所欠稅款，清償公司債務後的剩餘財產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間，公司存續，但不能開展與清算無關的經營活動。

公司財產在未按前款規定清償前，將不會分配給股東。

第一百七十六條 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編製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發
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應當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

公司經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產後，清算組應當將清算事務移交給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七條 公司清算結束後，清算組應當製作清算報告，報股東會或者
人民法院確認，並報送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注銷公司登記。

第一百七十八條 清算組成員履行清算職責，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

清算組成員怠於履行清算職責，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故
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公司或者債權人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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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九條 公司被依法宣告破產的，依照有關企業破產的法律實施破產
清算。

第十章 修改章程

第一百八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應當修改章程：

（一） 《公司法》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修改後，章程規定的事項與修改後的
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相抵觸；

（二） 公司的情況發生變化，與章程記載的事項不一致；

（三） 股東會決定修改章程。

第一百八十一條 股東會決議通過的章程修改事項應經主管機關審批的，須報
主管機關批准；涉及公司登記事項的，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第一百八十二條 董事會依照股東會修改章程的決議和有關主管機關的審批
意見修改本章程。

第一百八十三條 章程修改事項屬法律、法規要求披露的信息，按規定予以公
告。

第十一章 附則

第一百八十四條 釋義

（一） 控股股東，是指其持有的股份佔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
東；持有股份的比例雖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
的表決權已足以對股東會的決議產生重大影響的股東。

（二） 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係、協議或者其
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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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聯關係，是指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
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及可能導致公司利益轉
移的其他關係以及《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關連關係定義。但
是，國家控股的企業之間不僅因為同受國家控股而具有關聯關係。

（四） 本章程中所稱「會計師事務所」的含義與「核數師」相同。

第一百八十五條 董事會可依照章程的規定，制訂相關章程細則。章程細則不
得與章程的規定相抵觸。

第一百八十六條 本章程以中文書寫，其他任何語種或不同版本的章程與本章
程有歧義時，以在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記後的中文版章程
為準。

第一百八十七條 本章程所稱「以上」、「以內」、「以下」，都含本數；「不滿」、「以
外」、「低於」、「多於」、「過」不含本數。

第一百八十八條 本章程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

第一百八十九條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東會議事規則和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一百九十條 本章程自公司境外上市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交易之日
起生效。修改時，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通過後生效。

江蘇宏信超市連鎖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